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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4〕第 62 号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

情况： 

1.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0,525.94万元，同比

增长 198.4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508.92 万

元，同比增长 1,038.39%。你公司称，2023年经营业绩好转

主要是抓住旅游复苏契机，积极拓展市场，加强市场营销，

加快布局项目建设等。2021年至 2023年，你公司旅游业（主

营）的毛利率分别为 47.51%、30.51%、61.17%，波动较大。

请你公司： 

（1）结合各旅游服务的具体经营及发展情况、相关项

目建设及市场营销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营业

收入、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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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旅游业（主营）2021 年至 2023 年毛利率大幅

波动的原因、2023年毛利率同比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毛利率

变化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你公司因 2022 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

收入低于 1亿元，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4年 4

月 23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拟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 

    请你公司逐项自查公司是否存在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0.3.1

条和第 9.4条规定的股票交易应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是否存在《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规

定的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以及是否符合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条件。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你公司持有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芳香科技）20%股权，截止 2022年末，芳香科技业绩承诺

期已届满，2020 年至 2022 年实际业绩均未达到承诺业绩。

根据《购买股权协议》，你公司可以要求业绩承诺方回购你

公司所持有芳香农业全部或部分权益。2023 年 5 月 26 日，

你公司披露《关于 2022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称正在

与业绩承诺方继续协商。2024 年 4 月 23 日，你公司披露《关

于参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称，你公司将

严格按照《购买股权协议》约定条款执行协议。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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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细说明你公司所称拟按照《购买股权协议》约

定条款执行协议的具体情况，是否能够切实有效保障上市公

司利益。 

（2）说明与业绩承诺方自 2022年末 4以来关于股权回

购事项的具体协商情况，目前仍未协商完毕的原因，以及截

至回函日股权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后续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及有效性。 

4.报告期末，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 9,240.71 万元，

未计提减值准备。 

请你公司结合各投资主体的经营业绩、减值迹象识别情

况、减值测试主要参数及选取依据等，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测试具体情况、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报告期末，你公司新增对新疆中新资源有限公司按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0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理由为难以收回。此外，你公司对刘永福、倪治刚的已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合计 57.33 万元仍未收回，而

你公司在《关于 2022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中称仍在

与刘永福、倪治刚协商还款事项，尚未采取法律手段。请你

公司： 

（1）说明与新疆中新资源有限公司的历史合作情况、

合作必要性、销售真实性，以及后续如何催收相关账款，是

否及时采取法律手段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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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与刘永福、倪治刚的具体协商情况，相关方

仍未还款、你公司未采取法律手段的原因，以及后续拟采取

的具体催收措施及有效性。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4 年 5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新疆证

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4 年 5 月 7 日 

 

 

 

 

 

 

 

 

 

 

 

                             


